
115 6 16「缺了政黨的政治檔案 轉型正義無法完整」



⚫

• 促轉條例第18條：「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者，應通報促轉會，
經促轉會審定者，應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。」

• 政治檔案條例第6條：「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，經促轉會審
定為國家檔案者，應於該會指定期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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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• 促轉條例第16條：「依本條例規定接受調查之有關機關
（構）、團體、事業或有關人員，無正當理由不得規避、
拒絕或妨礙調查。」

• 促轉會發現國民黨所持有之政治檔案未依法全部通報，於
109年7月16日啟動主動調查程序，多次函請國民黨補正
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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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轉條例公布

國民黨向促轉會通報政治
檔案目錄計43,095筆

國民黨第1次函復促轉會稱
並無其餘檔案可通報

促轉會函國民黨通報

促轉會發現國民黨仍有未通報政治檔案

促轉會啟動主動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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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轉會函通報補正該黨秘書處、政策委員會、

組織工作會、大陸工作會、海外工作會、
文化工作會、社會工作會、青年工作會、
婦女工作會、第一組至第七組、設計委員會、
設計考核委員會、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
導委員會、訓練委員會、革命實踐研究院、
海外工作指導委員會等單位尚未通報之政治
檔案、數量及其存放地點。

促轉會函請國民黨補正通報

促轉會命國民黨黨工A陳述意見

國民黨第2次函復促轉會
稱並無其餘檔案可通報

促轉會裁罰黨工A

促轉會解散



⚫

• 黨工A不服促轉會裁罰10萬元，提起訴願、行政訴訟。

• 北高行於114年10月16日(第一審)及115年2月13日(上訴審)均判決黨工A敗訴，
認定黨工A應知悉工作會等單位之檔案存在，但在接受促轉會調查卻否認，未如
實陳述，促轉會裁罰10萬元有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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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吳俊瑩於114年11月18日自由時報撰文
「缺了政黨的政治檔案 轉型正義無法完整」 指出：

• 「……近期一份司法判決揭露了政治檔案徵集的艱困現實。北高行
114年10月判決，國民黨在因應促轉會要求通報政治檔案時，確實存
在隱匿事實。

• 判決指出，國民黨早在107年就決議將檔案『疏開』，決議將省黨部、
海工會、革實院機密資料，先行數位化再移動，並將實體檔案存放在
新北市板橋區金○○大樓地下室的『板橋庫房』。……」資料來源：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1732571



位於新北市板橋區金○○大樓地下室
為國民黨黨營事業(昱○開發股份有限
公司)所有，經列管為不當黨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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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高行判決：
「……政大於113年8月12日
○字第○號函之說明及提供
之附件照片，均可清楚得知，
板橋庫房確有置放多座移動
式檔案櫃架，且其上擺放均
有裝箱檔案，核與前揭『黨
史檔案系列一覽表』所示板
橋庫房存有檔案之事實相符。
綜上，國民黨確實持有系爭
檔案，以及其存放地點位於
國民黨板橋庫房……」

照片來源：北高行審理卷



⚫

• 促轉會依據調查相關人員之陳述及國民黨內文書，判斷國民黨確實持有工作會檔案，並
決策不通報促轉會，歷次函文卻一再稱「黨內並無其餘檔案可通報。」等情，屬促轉條
例第16條第1項之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該會調查之行為，而於111年4月依同條第6項
連續處國民黨30萬元罰鍰，並限期7日內改善補正通報、提出工作會檔案、數量及其存
放地點；另以黨工A未如實陳述亦構成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該會調查，處10萬元罰鍰。
因國民黨未於期限內改善違法狀態，促轉會於111年5月再處國民黨35萬元罰鍰，並再命
該黨限期改善。

• 促轉會認定國民黨參與政治檔案通報事務有關人員，明知黨內存有工作會檔案且應通報
促轉會，卻一再函復與事實顯不相符之內容，係有意隱匿工作會檔案，涉嫌違反促轉條
例第19條第1項及政治檔案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，而於111年5月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。

• 促轉會111年5月30日解散，政治檔案業務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規定移交主管機關國

發會(實際為檔案局主辦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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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促轉會於111年5月告發後，臺北地檢署分別於111年○月、111年○月及
113年○月共計3次向有關機關函詢及調卷，無其他釐清案情作為。

⚫

     (調查委員問：何時接受告發？)

• 臺北地檢署答：「111年5月。」

     (調查委員問：為何會偵查這麼久？)

• 臺北地檢署答：「(略)」

     (調查委員問：是否檢察機關偵查進度拖太久，相關人員有無怠惰？)

• 臺北地檢署答：「(略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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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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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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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115年3月13日立案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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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⚫

國發會(檔案局)：「關鍵點在於促轉條例和政治檔案條例雖然有 和 規定，但無強
行進入法源，國發會(檔案局)僅能不斷發函請某政黨配合。只要能進入板橋庫房，就能以促轉
條例第15條攜回。」

：

「行政院贊同統合處理這件事，也擔心碰到颱風和淹水就滅失，行政院就各個法律工具都有
討論過，不會因為對方是具有影響力的政黨就不去做，而是盤點各個法律工具有適合的就
做。」

「行政院依法審慎進行，現在溝通中的裁罰只是一個手段，最終目的還是用促轉條例第14條、
第15條或其他法律取得政治檔案，後續持續進行相關法律工具盤點，各種法律工具目標就
是進入庫房攜回政治檔案，不會以裁罰就到此為止。」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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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• 臺北地檢署於5月○日告知國民黨和檔案局人員將於5月26日
現場勘驗板橋庫房，請有關人員配合到場。

• 國發會(檔案局)於5月20日發文國民黨將於勘驗後辦理行政
調查。

• 5月26日當日北檢、檔案局、政大、國民黨法務代表和黨工
A都有到場，黨工A同意打開板橋庫房大門。

⚫

• 北檢完成勘驗離去後，檔案局請國民黨人員提出目錄上之
指定檔案，如果不主動提出，則依法攜出。

• 檔案局堅持依法攜出檔案後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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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

• 檔案局依照國民黨102年至105年間製作目錄調

查清單，以及政大依託管協議清點檔案製作託

管清冊，清冊內容所示有關可能為政治檔案標

的，攜回226箱檔案。

• 預計於6月中通知國民黨到場開箱後審定，該黨

若不到場，全程錄音影開箱。

• 檔案局計畫開箱清點後，製做新的檔案目錄，

依法召開專家學者會議，審定為政治檔案者，

作成行政處分後，將政治檔案歸屬國家。



一. 政府應避免國民黨所保管之工作會等政治檔案有遭毀棄、損壞、隱匿之虞。

然自促轉會於111年5月移送本案刑事部分至臺北地檢署迄今已屆4年，臺北

地檢署未積極釐清相關案情。

二. 檔案局未落實依法行使調查、審定及命移歸國家檔案之職權，且未提出具體

有效之保全措施，致相關國家檔案存在流失或滅失風險，追查政治檔案未盡

周全，容有怠失，雖然已於115年5月26日至國民黨板橋庫房攜去有關檔案，

惟仍應儘快依法完成審定工作；而國發會督導不周，亦有未洽。

三. 行政院允應積極督導所屬本於權責依法妥處，並允宜研議具體推動策略，促

進政治檔案之公開與移歸國家檔案，展現國家落實開放政府與轉型正義的決

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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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，密函請行政院(人權及轉型正義處)督同法務部及國家

發展委員會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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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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